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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選課注意事項 

115.06版 

➢ 相關法規：本校選課須知、本校選課辦法。 

➢ 轉學生及曾休學者 請確認適用哪一學年度之「必修科目表」 

 

壹、通則  

1. 畢業學分數: 

114學年度(含) 以前入學：135學分 

115學年度起入學：128學分 

2. 每學期可選學分數： 

 1-3年級：下限 10學分，上限 25學分 

 4年級：下限 9學分，上限 30學分 

 延畢生：至少選 1科目 

 備註：具教育學程、應屆畢業生身分者，第 1階段選課可加修至 30學分，具輔系、雙

主修身分者，則可加修至 28學分。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80分以上，可於第 2階段選課

加修至 30學分。 

3. 至外系選修專業課程： 

本系承認外系專業科目 18學分，共同科目、通識課程及跨域專長多修不列入外系學分、亦

不承認於畢業學分。 

4. 先修條件：課程是否有先修或擋修之限制。 

5. 全學年課程：上下學期均需修習，不得倒修，不可更換班別、組別，重補修無此限制。如

僅修習一學期或任何一學期不及格，其已修及格之學分數，不得列入畢業學分數計算。 

6. 實驗、實習之課程：未修正課者，不得先修實驗、實習課程。 

7. 重補修：重修上學期補上學期，重修下學期補下學期；不得修習單學期的課程 補學年課之

上或下任一學期。若只需重修上學期，須自行刪除下學期。 

8. 重複修習：同一課程已修習或已辦抵免，不得重複修習；但「體育：興趣選項」課程可以

在不同學期選同一課程。 

9. 衝堂科目：不得修習上課時間衝突之科目，衝堂科目未辦更正者，以 0分計算。 

10. 學費繳交：未於規定時間內繳清所修課程學分費者，由教務處逕行刪除其缺繳學分費之課

程；未依規定辦理選課者應予勒令休學，已逾休學年限者勒令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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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課須知  
 
A.本系專業課程： 

課程 修課規定 備註 

先修課程 

1.所謂「先修科目」 

只要求曾修過 但不要求是否及格 

若是 學年課 則必須上、下學期皆曾修習 

2.「先修科目」另行公告 

說明： 

1.「工程數學」的先修科目「微積分」。 

2.「微積分」一年級上學期不及格，
下學期仍須修讀，二年級才可以修
「工程數學」。 

同年級必、選

修課程 

1.必修課程第 1次修習須修習本班課程。 

2.選修課、重補修不受 A、B班限制。 

3.必修課重補修不可至外系修習。 

1.情形特殊須換班者，於選課前先繳
交「選課變更申請書」經兩班任課
教師簽名後交至大義 704機械系。 

2.未經核准者自行換班者將逕行刪
除課程。 

跳修高年級

課程 

1.必修課程不得修習高年級課程。 

2.選修課程請查「開放低年級選課科目」公告。 

選課更正 依教務處規定之准許更正事由執行，不符規定者歉難處理。 

棄修 期中考過後 每學期至多申請 2科且棄修後之總學分數不得低於下限學分數。 

 

B、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修習要點： 

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 修  習  原  則 說       明 

共

同

科

目 

體育 

大一體育:  

上學期-體育(一) (PPE1) 

下學期-體育(二)(PPE2) 

 

大二體育： 

興趣選項 2門 

1. 一年級學生限加退選「大一體育」。 

2. 缺「大一體育」不可以用「體育：興趣選項」補，反之亦

同。 

 

 

 

 

通 

 

識 

 

課 

 

程 

 

語文 

國文 1年級，1學年 4學分 

1. 能力等級顯示在選課清單上方，須選同等級之班別。轉學

生無等級時，可視程度自選。 

2. 【初級】國文為僑生專班；【初級】外籍生專班國文，則為

英文授課；非僑生或外籍生身份者，不得加選。 

3. 一年級新生入學時皆帶入外文：英文閱讀與聽講(一)課

程，於選課階段可自行退選、加選其他語種(日、韓、法、

俄)課程。 

4. 2學年皆須修習「同一種語言」課程。 

5. 外文：英文閱讀與聽講(一)：大一新生可退選、無法自行

加回課程；欲加回請至大恩館 10樓通識中心辦理 

6. 上選可直接於網路上自行改選。若有降等級之需求，請於

選課期間，經原等級任課教師於「調降英文等級申請單」

上簽名簽註無法適應所屬等級，必須降等級之證明後，至

通識中心辦理。申請書可於通識中心網站下載。 

外文 
一年級-外文:閱讀與聽講(一) 

二年級-外文:閱讀與聽講(二) 

人文學科 機械系  2科 4學分  

社會科學 機械系  2科 4學分  

自然科學與數學 機械系  1科 2學分      以 CE45通識：化學為優先 

跨域專長 
必修，同一專長， 12 學

分 

大一下學期選定專長 

大二開始修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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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修課原則： 

一、未修滿通識課程 10學分，每學期可修習 2門通識課程。 

二、已修滿通識課程 10學分，第一階段不可再選課，(1)通識領域錯誤、(2)通識課程補修跨域專長停

開課程，可於本階段持選課更正單至教務組選課。 

三、跨域專長： 

i. 一年級不可選「跨域專長」課程，於下學期開始選填志願，二年級開始修習。 

ii. 本系專業課程與跨域專長課程名稱相同或相似者，可申請免修，請填免修申請表至跨域專長主

開科系申請。 

iii. 轉學生於報到註冊後至第二階段選課前，直接於學生專區選擇專長身分並於選課時間內，自行

加選該專長課程。 

iv. 若有任何一科不及格者，只需重補修該課程，不必整組課程重修。 

v. 各項免修申請規定於每學期公告之選課期間受理申請，免修非抵免學分，不足之學分數，需依

各學系之修業規定，自行補足畢業學分。 

vi. 跨域專長停開重補修: 

(1)跨域專長主開學系所新開之跨域專長課程 

(2)跨域專長主開學系之必選修課程 

(3)不限領域之通識課程 

通識課程  

領域查詢 

 

 

 

 

 

 

 

 

 

 

 

 

 

 

 

外文課程  

領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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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課程  

領域查詢 

 
 

 

畢業前須完成項目 

一 修習該入學年度【必修學分】+【選修學分】共 135 學分 

二 
通過【工程倫理】及【中華文化專題】課程 

115學年度起入學新生，其大一上學期及大三下學期，應修習「校本課程」各一學期。 

三 取得【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要點】規定點數 

四 通過【全球競爭力檢定認證】 

 

 

畢

業

門

檻 

【工程倫理】  

【中華文化專題】 
0學分，為畢業門檻，當掉要重修。 

全人學習護照 

1. 全人學習護照依據校定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以德、智、體、

群、美五育做為分類。 

2. 每項學習簽證活動認證標準至少須達 18點，方取得該項學習簽證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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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多益測驗】是正式的英檢考試 

【校內英檢會考】是教務處辦的英檢考試 

 


